
附件2：
大学生参军入伍享受的优惠政策
一、优先优待
1．大学生参军入伍除享受义务兵正常优待外，还享受优先报名应征、优先体检政审、优先审批定兵、优先安排使用政策以及体检绿色通道。

(适用：毕业生、在校生、高校新生；依据：参动〔2013〕69号）

2．入伍大学生按规定享受优待政策，优待金由批准入伍地发放，其家庭享受军属待遇，由户籍所在地负责落实相关优待。

（适用：毕业生、在校生、高校新生；依据：参动〔2013〕69号）

3．国家资助学费：

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学生，在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等学校就读的学生（含高校新生），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退役后自愿复学或入学的，国家实行学费减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和学费减免标准，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8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12000元；由中央财政提前下拨预算，保证国家资助金及时发放到位。

（适用：毕业生、在校生、高校新生；依据：财教〔2013〕236号，财教〔2014〕180号）

二、选用培养
1．选取士官：

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的大学毕业生士兵，首次选取为士官的，参照直接从非军事部门招收士官的有关规定授予士官军衔和确定工资起点标准，在地方高校学习时间视同服役时间。

(适用：毕业生；依据：参联〔2010〕3号、参务〔2010〕 734号）

2．士兵提干：

本科以上学历，入伍1年半以上，可以列为提干对象；根据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优先列为提干对象。

（适用：毕业生；依据：政联〔2011〕 10号）

3．报考军校：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应征入伍士兵参加全军统一组织的军队院校招生考试，年龄放宽1岁；

（适用：在校生；依据：政干〔2007〕 389号）

大专毕业生士兵参加全军统一组织的本科层次招生考试，录取的到有关军队院校学习，学制2年，毕业合格的列入年度生长干部学员毕业分配计划。

（适用：毕业生；依据：政联〔2011〕10号）

4．保送入学：

参加优秀士兵保送入学对象选拔，年龄放宽1岁，同等条件下优先列为推荐对象，按照有关规定保送入军队院校培训，本科以上学历的，安排6个月任职培训，专科学历的，安排2年本科层次学历培训。

（适用：毕业生；依据：政联〔2011〕10号）

三、复学升学
1．复学（入学）：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等学校就读的学生（含高校新

生），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退役后2年内允许复学或入学。

（适用：在校生、高校新生；依据：教学〔2013〕8号、参动〔2013〕69号）

2．考试升学加分：

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后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符合研究生报名条件的可免试（指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适用：毕业生；依据：参动〔2013〕69号）

3．高职（专科）升学：

高职（专科）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入伍经历可作为毕业实习经历；

（适用：在校生、高校新生；依据：参动〔2013〕69号）

具有高职（专科）学历的毕业生，退役后免试入读成人本科；

（适用：毕业生；依据：参动〔2013〕69号）

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的高职（专科）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在完成高职（专科）学业后，免试入读普通本科。

（适用：在校生、高校新生；依据：参动〔2013〕69号）

4．政法干警招录：

各地拿出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招录培养计划的20%左右，用于招录大学生退役士兵，不再实行加分政策。对在服役期间荣立个人三等功以上奖励的退役士兵，报名和录用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鼓励高学历退役士兵报考试点班，并适当增加招录大学生退役士兵的比例。

(适用：毕业生、在校生、高校新生；依据：中政委〔2014〕 31号）

6．免修军事技能：

高校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参军入伍退役后复学或入学，免修军事技能训练，直接获得学分。

（适用：在校生、高校新生；依据：参动〔2013〕69号）

7．设立“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根据实际需求，每年安排一定数量专项计划，专门面向退役大学生士兵招生。专项计划规模控制在5000人以内，在全国研究生招生总规模内单列下达，不得挪用。

(适用：毕业生、在校生、高校新生；依据：教学厅〔2015〕3号）

8．将高校在校生（含高校新生）服兵役情况纳入推免生遴选指标体系：

鼓励开展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高校在制定本校推免生遴选办法时，结合本校具体情况，将在校期间服兵役情况纳入推免生遴选指标体系。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退役人员，符合研究生报名条件的可免试（指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适用：毕业生、在校生、高校新生；依据：教学厅〔2015〕3号）

9．将考研加分范围扩大至高校在校生（含高校新生）：退役人员在继续实行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后按规定享受加分政策的基础上，允许普通高校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在完成本科学业后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适用：在校生、高校新生；依据：教学厅〔2015〕3号）

10.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升本实行招生计划单列：

高职（专科）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在完成高职学业后参加普通本科专升本考试，实行计划单列，录取比例在现行30%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具体比例由各省份根据本地实际和报名情况确定。

（适用：毕业生、在校生、高校新生；依据：教学厅〔2015〕3号)

11.放宽退役大学生士兵复学转专业限制：

大学生士兵退役后复学，经学校同意并履行相关程序后，可转入本校其他专业学习。

(适用：在校生；依据：教学厅〔2015〕3号）

大学生两年义务兵可享受的经济待遇

	义务兵类型
	津贴
	基本家庭优待金
	进疆进藏增发
	大学生服役增发
	自主就业一次性退役金
	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
	学费补偿
	合计

	大专
	15600
	22000
	44000
	11000
	9000
	9000
	18000
	128600


注：以上数据以鄂州市2014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
附件3：

2016年网上报名流程

①登陆全国征兵网：http://www.gfbzb.gov.cn/。
②点击“兵役登记”，在打开页面内先后点击“进行兵役登记”、“注册”，进行账号注册。认真填写手机号、校验码、姓名、身份证号等基本信息，设置“密码”和“密保问题”后，点击“立即注册”，完成注册。
③填写“手机号”及“密码”，进行“登录”。
④点击“开始兵役登记”，仔细填写“文化程度”、“学校名称”、“入学日期”和“毕业日期”，认真核实，确认无误后，点击“信息无误”。在打开页面内点击“我已阅读兵役登记须知”，认真填写“基本信息”、“学业信息”、“家庭信息”和“参军信息”，带“*”号的项目必须填写，不带“*”号的可不填写；核实无误后，点击“兵役登记并参加2016年应征报名”。
⑤至此，你已完成了网上兵役登记和报名应征。你还可以上传自己的照片，或对部分信息进行修改，随时查看应征进展情况。

